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椒政办发〔2025〕12号
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椒江区企业投资工业项目
“标准地”实施方案（2025年版）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、大陈镇人民政府，区级有关单位：
《椒江区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实施方案（2025年版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2025年8月29日
椒江区企业投资工业项目
“标准地”实施方案（2025年版）
为优化营商环境，持续深化“标准地”改革，特制定椒江区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实施方案(2025年版）。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指导思想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、市委全面深化改革会议精神，按照《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管理规范》（DB33/T2172—2018）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导向，健全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出让和批后监管机制。
（二）基本原则
1.聚焦高质量发展。加强产业引导，优化投资结构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优先发展医药化工、缝制设备、电子信息等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产业，提升发展汽车零配件、智能家居、时尚产业等特色产业，做大做强六大主导产业，再创我区民营经济新辉煌。
2.优化营商环境。政府通过区域环境影响评估、节能评估、防洪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、水资源论证报告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雷电灾害风险评估、地震安全性评价、文物保护等区域评价，简化审批程序，提高审批效率。
3.优化市场化配置。在完成区域评价的基础上，制定建设规划、能耗、环境、投资强度、土地产出、亩均税收、亩均增加值、全员劳动生产率、R＆D经费支出比等一系列标准，明晰土地“招拍挂”出让的前置条件，减少政府对土地要素配置的干预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（三）目标要求
以新批工业用地100%按“标准地”出让（除负面清单外）为原则，要求全区各街道（镇）、经开区新增工业出让备案类项目全面实施“标准地”制度。
二、重点内容
（一）出让前制定标准
参照《浙江省制造业行业新增项目产出效益规范指南（2021版）》、《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浙江省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工作指引〉(2022版)的通知》、《浙江省工业等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（2014）》等文件，突出“亩产效益”“单位指标”导向，制定规划条件、固定资产投资强度、能耗标准、环境标准、土地产出、亩均税收、亩均增加值、全员劳动生产率和R＆D经费支出比等九大主要指标。
“标准地”出让前，由经科牵头，会同发改、资规、生态环境、科技事业中心等部门，由各部门提供“标准地”指标，通过联席会议明确出让地块相关标准，报区长办公会议审定后，由资规部门组织报批，公告出让。
（二）签订履约协议
“标准地”出让后，项目业主与资规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，与街道（镇）、经开区等各类开发主体签订“标准地”用地履约协议，将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（构）筑物处置等事后监管措施纳入合同管理，明确违约责任，并按规定办理不动产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，注明竣工验收的期限和不动产权利限制内容。项目备案时，由发改部门实行政府代办“一窗服务”。
（三）优化审批流程
业主单位签订出让合同后，相关部门主动开展专业技术咨询服务。项目经在线平台赋码并备案，相关部门依次高效办理，同步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开展联合图审，委托同一综合图审机构开展网上图审，同步完成工程质监手续和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（四）事中优服务
建立开工前联合服务制度。相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开工前联合服务，针对项目的规划、施工质量、安全、消防、能评、环保等内容开展精准指导。项目开工后，各有关部门应加强事中指导服务和监督，加强与业主单位协调对接，督促企业落实工程主体和质量、安全、进度管理。
（五）事后强监管
项目竣工后，由住建部门牵头，会同发改、经科、资规、农水、行政执法、气象(易燃易爆等危化建设工程的防雷装置)等部门联合开展“标准地”项目竣工验收。竣工验收合格的，办理不动产权房地一体的首次登记，并注明达产复核的期限和不动产权利限制内容；未通过竣工验收的，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整改期最长不超过半年。项目投产后，在约定期限内，由经科部门牵头，会同发改、统计、资规、生态环境、税务、科技事业中心等部门，对固定资产投资强度、能耗标准、环境标准、土地产出、亩均税收、亩均增加值、R＆D经费支出比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进行达产复核。通过复核的，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；未通过复核的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整改期最长不超过一年。对未通过竣工验收或达产复核且在规定期限内整改不到位的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。
三、工作保障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级各有关部门和各街道（镇）、经开区要从打造我区高质量发展高地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工作措施，提高监管服务技术水平和能力，构建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。
（二）实行考核监管。明确各街道（镇）、经开区工作任务，加快新增工业用地实施“标准地”出让。建立“守信者受益、失信者受限”的联合奖惩机制。用地履约协议应明确具体的开发建设、投入产出要求和相应的期限，同时明确违约责任。对未按协议实施项目建设运营的企业，由政府相关部门依法依约予以处置，同时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（三）及时总结提升。对我区“标准地”改革开展情况、实施效果、企业感受等进行跟踪评价。根据具体实施情况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，提高改革质量。加强宣传力度，正确引导社会预期，及时总结提炼。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椒江区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实施方案（2023年版）》（椒政办发〔2023〕90号）即行废止。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人武部，法院，检察院。
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 8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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